
湘阴县文物旅游局责任清单
部门职责
单位：湘阴县文物旅游局          

	序号
	主要职责
	具体工作事项
	备注

	1
	组织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并研究制订全县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
	宣传贯彻和组织实施文物保护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督促相关单位、个人履行文物保护义务
	

	
	
	研究拟订全县文博事业发展政策、规划
	

	2
	负责全县文物保护、管理、申报文物考古、维修等业务工作
	负责全县文物保护、管理、抢救、发掘、研究、宣传等业务工作
	

	
	
	负责申报、审批全县内的文物钻探、考古发掘、保护维修项目，并进行监督和检查
	

	
	
	负责全县国家级、省、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
	

	3
	负责全县文物安全工作
	负责全县文物安全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中的重大问题
	

	
	
	负责本行政区内的文物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，协助公安、工商、海关等部门查处文物丢失、破坏、盗掘、走私等案件
	

	4
	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发展旅游业的方针政策，编制发展旅游事业的规划，并组织实施
	宣传、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意见
	

	
	
	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，并负责旅游发展规划的管理工作
	

	5
	负责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和推广，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，完善全县旅游信息化建设
	负责全县旅游活动的组织、策划和宣传工作，加强重点旅游精品线路开发
	

	
	
	指导开发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和特色商品，指导旅游企业参加国内大型旅游促销宣传活动
	

	
	
	负责建设全县旅游信息网络平台，为旅游形象推官、旅游资源整合、旅游企业信息发布、游客信息咨询等提供服务
	

	6
	负责全县旅游行业管理工作，协调管理旅游安全工作
	归口管理旅行社、星级饭店、旅游车船公司及其他旅游定点单位，监督、检查旅游服务质量，维护旅游者权益
	

	
	
	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县内旅游企业安全管理的指导和监督检查
	

	7
	承办上级部门及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
	承办上级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
	

	
	
	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
	


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
             对旅游市场的监管
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从源头上确保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安全生产，促进旅游业发展，特制定如下监管制度。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全县旅游A级景区、旅行社、星级宾馆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和指标：
（一）监督检查内容
1、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、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、执业许可；
2、旅行社、导游及旅游从业人员、星级宾馆（饭店）、旅游景区景点的经营行为；
3、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；
4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监督检查指标
1、日常巡查：每月不少于1次，每次巡查面不少于20%。
2、专项督查：每年不少于2次，检查面不少于50%。
3、全面检查：每年组织1次，检查面不少于80%。
上述指标与上级下达监督检查指标不一致的，以上级下达监督检查指标为准。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：
 1.日常检查：有计划的组织开展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。2.重点检查：对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的组织旅游市场专项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检查。3.联合检查：对旅游市场存在的难点问题，组织有关行政执法机构联合开展旅游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检查。 
四、监督检查程序：
（一）根据上级部署、群众举报、社会关注等情况制定旅游市场监督检查实施方案；
（二）县旅游局指定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监督检查；
（三）监督检查人员向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出示有效行政执法证件，说明来意，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； 
（四）监督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履行旅游市场管理法定义务的情况实施逐项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，交当事人确认签字；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；
（五）发现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存在违反旅游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，制作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。
五、监督检查措施及处理：
（一）发现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有旅游违法情形的，除责令限期改正外，应当依法采取补救措施；
（二）对监督抽查发现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有涉嫌违法的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及其他资料依法实施查封、扣押或者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；
（三）对旅游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，报市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发现被检查单位（个人）涉嫌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
对旅行社、星级饭店、A级旅游景区的安全生产监管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旅行社、星级饭店、A级旅游景区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1、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；

2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及执行落实情况；

3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情况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
计划查与随机查相结合、专项查与普遍查相结合、自主查与联合查相结合。

四、监督检查措施

对发现的隐患可以马上整改的立即要求落实到位，一时不能落实的，限定时间进行整改。

五、监督检查程序

1、书面通知开展监督检查；

2、相关企业开展自查；

3、通知下发后组织人员开展监督检查；

4、对检查单位进行反馈并填写检查表；

5、将检查资料归档。 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

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到位、事故隐患未消除的限令整改。

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监管
 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县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、利用和管理的监管，特制定本监管制度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已向社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、利用和管理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湖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
（一）日常巡查。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。

（二）对上级转办、群众来人来电反映文物保护、利用和管理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实地核查和调查，及时发现与制止违法行为并依法查处违法案件。

四、监督检查措施

对文物的保护、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巡查，重点是对文物保护单位内及其保护范围、建设控制地带内是否发生破坏、损毁、违规建设等方面进行检查。发现违法行为的，除适用简易程序可以作出当场处罚外，都应以一般程序立案作出行政处罚。
五、监督检查程序

巡查人员在对被巡查单位进行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相关事项，制止正在进行的损坏文物的违法行为，并进行现场取证，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登记签名并存档备案。
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

（一）发现被检查对象违规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且属我局管辖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发现被检查对象违规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且不属我局管辖的，及时移交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发现被检查对象违规行为且涉嫌犯罪的，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主要内容
	承办机构
	联系电话

	1
	“文化遗产日”宣传咨询服务活动（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）
	通过在平面媒体刊登“文化遗产日”专版、开设专题栏目等宣传文化遗产资源及文物工作；通过开展“文化遗产日”大型广场宣传活动、举办文化遗产日主题展览等形式，为群众提供公益性文物鉴定、文物知识宣传普及等服务。
	文管所
	0730-2821110

	2
	“5.18国际博物馆日”宣传服务活动
	举办主题展览、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文化遗产知识宣传咨询服务，提供各类展览服务等。
	文管所
	0730-2821110

	3
	开展5.19中国旅游日公众宣传活动
	宣传和展示我县各地旅游产品及服务，向游客普及旅游知识、增强旅游意识，激发广大游客爱生活、爱旅游的热情
	旅游股
	0730-2223373

	4
	提供旅游信息和咨询服务
	建立旅游公共信息和咨询平台，通过湘阴旅游网等多种途径发布旅游相关信息、旅游指南，为公众提供旅游指引；在景区和通往主要景区的道路设置旅游指示标识。
	旅游股
	0730-2223373

	5
	接受旅游投诉
	依法受理和及时处理旅游者的投诉
	旅游股
	0730-2223373


1

